
B8 律师圆桌
www.shfzb.com.cn

2019 年 11 月 18 日 星期一

精神病人犯罪可以免责？

主持人:

据媒体报道， 11 月 5 日， 长沙某小区一名 9 岁男童遭一

男子袭击后身亡， 而该行凶男子很可能存在精神问题。

精神病人犯罪， 是不是就可以免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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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二十四条 实施暴

力行为， 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
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 ， 社会危

害性已经达到犯罪程度 ， 但经
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

任的精神病人 ， 有继续危害社

会可能的， 可以予以强制医疗。

第五百二十五条 人民检

察院申请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
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案件 ，

由被申请人实施暴力行为所在

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由被申请人居住地的人民
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 ， 可以由

被申请人居住地的基层人民法
院管辖。

第五百二十八条 审理强
制医疗案件 ， 应当通知被申请

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
场。 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

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 应当通知

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其
诉讼代理人 ， 为其提供法律帮

助。

第五百二十九条 审理强

制医疗案件， 应当组成合议庭，

开庭审理 。 但是 ， 被申请人 、

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请求不开

庭审理， 并经人民法院审查同

意的除外。

审理人民检察院申请强制

医疗的案件 ， 应当会见被申请
人。

第五百三十条 开庭审理

申请强制医疗的案件 ， 按照下
列程序进行：

（一 ） 审判长宣布法庭调
查开始后 ， 先由检察员宣读申

请书， 后由被申请人的法定代

理人、 诉讼代理人发表意见；

（二 ） 法庭依次就被申请

人是否实施了危害公共安全或
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暴

力行为、 是否属于依法不负刑

事责任的精神病人 、 是否有继
续危害社会的可能进行调查；

调查时 ， 先由检察员出示
有关证据 ， 后由被申请人的法

定代理人 、 诉讼代理人发表意

见、 出示有关证据 ， 并进行质
证；

（三 ） 法庭辩论阶段 ， 先
由检察员发言 ， 后由被申请人

的法定代理人 、 诉讼代理人发

言， 并进行辩论。

被申请人要求出庭 ， 人民

法院经审查其身体和精神状态，

认为可以出庭的 ， 应当准许 。

出庭的被申请人， 在法庭调查、

辩论阶段， 可以发表意见。

检察员宣读申请书后 ， 被

申请人的法定代理人 、 诉讼代

理人无异议的 ， 法庭调查可以
简化。

第五百三十一条 对申请
强制医疗的案件 ， 人民法院审

理后， 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

处理：

（一 ） 符合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八十四条规定的强制医疗
条件的 ， 应当作出对被申请人

强制医疗的决定；

（二 ） 被申请人属于依法
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 ， 但

不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 ， 应当
作出驳回强制医疗申请的决定；

被申请人已经造成危害结果的，

应当同时责令其家属或者监护
人严加看管和医疗；

（三 ） 被申请人具有完全
或者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 依法

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 应当作

出驳回强制医疗申请的决定 ，

并退回人民检察院依法处理。

《刑事诉讼法》关于“强制医疗”的规定（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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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根据我国《刑法》第十

八条， 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主要分

三种情况。

首先，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

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

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

负刑事责任， 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

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

在必要的时候， 由政府强制医

疗。

其次， 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

神正常的时候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

任。

最后，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

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

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

事责任。

总结来说， 精神病人犯罪存在应

当负刑事责任、 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不负刑事责

任三种情况。

可见， 我们不能笼统地说精神病

人犯罪是否要承担刑责， 而应考察其

在作案时的精神状态， 这有赖于专门

机构和人员的鉴定， 并且需要经过侦

查、起诉和审理，最终由法院作出认定

和判决。

精神状况须经法定程序鉴定

我们不能笼统地说精神病人犯罪是否要承担刑责， 而应考察其在作

案时的精神状态，这有赖于专门机构和人员的鉴定。

强制医疗制度有待完善

潘轶： 虽然 《刑事诉讼法》在

修订时专章规定了 “强制医疗”制

度，但这一制度目前来看仍有待完

善。

首先， 这一制度目前规定在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着重于

规定强制医疗的刑事诉讼程序。但

对于强制医疗所的建设与保障、收

治与管理、医疗与康复、评估与解

除等问题， 尚缺乏细致具体的规

定。

2016 年，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曾公布 《强制医疗所条例 （送审

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对上述

问题有所规定，但这一条例至今没

能出台。

在实践中，有法院作出强制医

疗决定后，相关医院以各种理由拒

不收治，甚至有法院作出强制医疗

决定后在当地找不到一家符合收

治条件的医院。

其次，目前对于强制医疗的费

用承担问题也没有明确说法，有的

地方碰到精神病人家属不愿承担

强制医疗费用的情况。

虽然根据法律规定，精神病人

的监护人同时也是其法定代理人，

既有代理的权利， 也有监护的义

务。

但从现实情况来看，精神病人

的监护人有些的确年老力衰，有些

则经济困难，独立承担责任有点力

不能支。 一旦百密一疏，往往造成

严重的后果。

对此，政府与社会的力量不可

或缺。

目前对于强制医疗所的建设与保障、 收治与管理、 医疗与康复、 评估与解除等问题， 尚缺乏细致

的规定。

李晓茂： 精神病人犯罪无论是

否承担刑事责任， 都不影响由此产

生的民事责任。

当然，对于民事责任的承担，需

要根据精神病人的情况来区分不同

的担责主体。

根据《民法总则》，不能辨认自

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

法律行为。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

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实施民

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

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

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

行为或者与其智力、 精神健康状况

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其法定代理

人。

而根据《侵权责任法》，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监护人承担侵

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

以减轻其侵权责任。

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

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

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也就是说， 精神病人因其犯罪

行为导致的民事赔偿， 首先从其本

人财产中支付， 不足部分由监护人

赔偿。

除此之外，我国《刑事诉讼法》还

规定了 “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

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实施暴力行为， 危害公共安全或

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 社会危害

性已经达到犯罪程度， 但经法定程序

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

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 可以予以强

制医疗。

人民检察院申请对依法不负刑事

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案件，由

被申请人实施暴力行为所在地的基

层人民法院管辖；由被申请人居住地

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

被申请人居住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

辖。

人民法院审理后， 应当按照下列

情形分别处理：

（一） 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

的， 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不负刑事责

任， 同时作出对被告人强制医疗的决

定；

（二）被告人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

任的精神病人， 但不符合强制医疗条

件的， 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或者

不负刑事责任； 被告人已经造成危害

结果的， 应当同时责令其家属或者监

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

（三）被告人具有完全或者部分刑

事责任能力， 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的，应当依照普通程序继续审理。

面临民事赔偿和强制医疗

精神病人因其犯罪行为导致的民事赔偿，首先从其本人财产中支付，

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